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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临东政办发〔2019〕3号

河东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进一步做好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工作的

实施意见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临沂汤头温泉旅游度假区、临空

经济区（河东经济开发区）管委会，区直有关部门，上级驻河

东有关单位：

为切实做好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工作，保障被征地农民合

法权益，根据《山东省土地征收管理办法》、省政府办公厅

《关于进一步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意见》（鲁

政办发〔2012〕62号）和《山东省被征地农民参加居民基本养

老保险办法》（鲁人社〔2013〕35号），以及临沂市人民政府

办公室《关于进一步做好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工作的实施意见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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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临政办发〔2018〕31号）等文件规定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现提

出以下实施意见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以人

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，完善社会保险制度，理顺体制机制，将

被征地农民全部纳入城乡社会保障体系，加快被征地农民养老

保险资金落实进度，满足被征地农民养老基本生活需求，维护

被征地农民根本利益，促进社会稳定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实行政府主要领导负责制，对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

险方案和资金落实负总责；建立区政府统一领导，镇（街道）

政府（办事处）、经开区管委会具体负责，人社、国土、财政

部门共同配合的推进机制。

（二）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纳入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，

建立同一个人账户，统一基金管理和待遇支付。政府补贴资金

要按照鲁政办发〔2012〕62号文件规定，全部不折不扣地落实

到被征地农民个人账户。

（三）对已批复征地、存入社保专户但还没有落实到个人

账户的政府补贴资金，坚持“分期分批、限期解决”原则，采取

“一村一策”，尽快落实解决。对2019年之后新征土地政府补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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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，要按照有关规定及时落实到个人账户，不再出现新的资

金滞留。

三、工作程序

（一）足额筹集落实政府补贴资金。严格落实“先保后征”

原则，财政局或单独选址项目用地单位，要按照省政府公布的

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所对应的政府补贴资金标准，在拟征收土地

报批前一次性将此次征地的政府补贴资金存入经财政部门批准

设立的社保专户。人社局开具基金收款专用票据。土地征收报

批之前，凡是政府补贴资金没有提前到位的，国土部门不得办

理征地报批手续。

（二）同步拟定政府补贴资金分配方案。在国土部门拟定

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同时，当地镇（街道）政府（办事

处）、经开区管委会按有关规定和程序指导被征地村（居）民

委员会组织召开村（居）民代表会议或村（居）民大会，研究

拟定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方案。养老保险方案拟定过程中，人

社局、社保经办机构和国土资源分局给予必要的指导。养老保

险方案经会议讨论通过后，应由被征地村（居）民及其他参与

各方共同签字确认，经公示5个工作日后无异议的，报所属镇

（街道）政府（办事处）、经开区管委会，切实维护被征地农

民的参与权、知情权。镇（街道）政府（办事处）、经开区管

委会按有关规定核准后，报区人社局及社保经办机构审查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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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限时转送土地批复文件并调整完善养老保险方案。

国土部门要在收到土地征收批复文件10个工作日内，将征地批

复文件转送给同级财政局、人社局及社保经办机构、当地镇

（街道）政府（办事处）、经开区管委会，同时按批次或项目

提供征地的具体批复信息。镇（街道）政府（办事处）、经开

区管委会在收到国土资源分局转送的征地批复文件30个工作日

内，对因土地批复面积发生变化或养老保险方案需重新完善调

整的，组织被征地村（居）民委员会根据有关规定和程序调整、

完善养老保险方案，并确定保障对象范围和具体名单，再次核

准之后，报区人社局及社保经办机构组织实施。

（四）及时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资金落实到个人账户。

区社保经办机构在收到镇（街道）政府（办事处）、经开区管

委会报送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方案和具体分配名单等材料之

后，在30个工作日内完成被征地农民参保等工作，将政府补贴

资金落实到个人账户。

四、组织领导

（一）明确职责任务。区政府全面负责推进我区被征地农

民养老保险工作，加强对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工作的组织领导，

及时研究解决推进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。镇（街道）政府（办

事处）、经开区管委会具体负责落实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方案，

指导被征地村居按规定程序研究拟定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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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予以核准按时上报。被征地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具体负责按规

定程序和时限拟定养老保险方案，确定保障对象名单等工作。

人社局负责被征地农民参保登记、待遇发放以及组织协调等工

作。国土资源分局负责拟定土地补偿安置方案，确定政府补贴

资金数额，提供土地征收批复文件及相关资料等。财政局负责

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政府补贴资金的筹集、划拨和监督管理，

确保专款专用。

（二）健全协调机制。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工作政策性强，

时间紧，任务重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统筹规划，制定推进

方案和实施办法，周密部署安排，层层压实责任，精心组织实

施。建立健全政府办公室牵头，人社局、国土资源分局、财政

局和镇（街道）政府（办事处）、经开区管委会参与的协调机

制，根据征地批复情况，搞好工作衔接，完善分配方案，形成

工作合力，推进政策落实到位。

（三）强化督查考核。区政府对镇（街道）政府（办事

处）、经开区管委会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资金落实进展情况，

实行重点检查督导，对存在问题的限期整改，对进展缓慢落实

不力的，予以通报。建立责任追究制度，对工作中不认真履职

尽责、不担当不作为的，依照有关规定对有关责任人进行约谈

或问责。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工作纳入对镇街（经开区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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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考核，建立健全督查考核机制，明确任务分工、时限要求

和考核标准，加强督导检查，确保各项政策规定落到实处。

河东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年1月17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河东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 1月 17日印发


